附件1
2022年梅江区蔬菜产业园（扩容提质）
项目入库申报指南

一、申报范围
2022年梅江区蔬菜产业园（扩容提质）建设区域为梅江区全区范围内。
二、建设期限
2022年-2024年。
三、专项资金名称
广东省现代农业产业园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财政资金”）。
四、财政资金支持方向
按照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组织开展2022年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申报入库工作的通知》（粤农农计〔2022〕5号）及《2021-2023年全省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工作方案》（粤办函〔2021〕207号）等文件，2022年梅江区蔬菜产业园（扩容提质）财政补助资金使用范围具体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但不限于六个方面所列的具体事项：
（一）农业设施
主要指农业生产大棚、渔业生产设施和田头简易加工、包装、冷库、节水灌溉、水肥一体化、产业园核心区道路改造、供水供电等设施设备补助。
（二）土地流转
主要指产业园特别是核心区土地流转的租金补助（一次性补贴3周年以内）。
（三）产业融合
主要指产业园农产品生产加工及流通用房、加工设备设施、产品储藏、冷库、冷链配送和流通设施的升级改造、新产业新业态设施配套等补助。
（四）科技研发与信息支撑
主要指信息化建设、数字农业、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检验检测设施设备等产业发展公用平台方面补助。
（五）农业品牌
主要指与产业园主导产业密切相关的产品品牌宣传和打造地方区域公用品牌等补助。
（六）贷款贴息
主要指对产业园实施主体投资产业园固定资产建设向银行类金融机构贷款所产生利息的补助。年度贴息额度不超过该企业在产业园项目贷款利息总额的50%（按基准利率或LPR计算），贷款贴息补助时间最多不超过3周年。所获得贷款应用于产业园项目建设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七）其他要求
财政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研发与信息支撑、科技成果转化及折股量化、品牌宣传与打造、公共服务平台建设、贷款贴息等方面。优先支持鼓励用于支持区域公用品牌创建、加工工艺研发及系列产品开发、联结农户的物流电商平台、建设项目贷款贴息、数字农业、土地流转、支持联农带农等方面。
财政补助资金不得用于建设楼堂馆所，不得用于企业经营性开支（包括日常成本费用开支、职工薪酬及社会保险费用、临时人员劳务费用、非正常成本费用开支）和债务等一般性支出。对于已有其他省级财政资金项目渠道支持的有关建设内容，原则上省级财政补助资金不再支持。
财政补助资金实行专户专账管理，产业园各实施主体须建立产业园建设项目农行专户。
五、申报对象
自愿承担2022年梅江区蔬菜产业园（扩容提质）具体项目建设，主营农产品种植加工、物流、销售、科技研发、休闲农旅等一二三产业的相关企业。
六、入库申报程序
（一）提交申报材料。项目申报单位须编制《2022年梅江区蔬菜产业园（扩容提质）入库申请书》（详见附件3），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申报书和附件合并装订成册，A4皮纹纸装订封皮，并在书脊位置注明“2022年梅江区蔬菜产业园（扩容提质）项目入库材料”。
（二）审核。由梅江区农业农村局负责对企业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
（三）审定。由梅江区农业农村局审定，确定项目实施单位，对审核通过的入库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未收到异议的项目正式入库，相关申报单位正式确定为项目实施主体。
七、申报时间及需提交资料
[bookmark: _GoBack]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至2022年3月8日17︰30止。报送书面材料的同时，提交电子文档一份，发送到指定邮箱mjqfpb@qq.com，逾期不予受理。
八、联系方式
1、书面材料报送地址：梅江区农业农村局 
2、联系人及电话：叶书秉  0753-2196655





